	
5.2.7主要功能房间的隔声性能良好。（总分10分）
1、 得分自评
	序号
	评价内容
	评价分值（分）
	自评得分（分）

	1
	构件及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 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
	3
	

	
	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
	5
	

	2
	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达到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 GB 50118 中的低限标准限值和高要求标准限值的平均值
	3
	

	
	达到高要求标准限值
	5
	

	合计
	10
	　


2、 评价要点
· 构件隔声性能：
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构造做法、采用的隔声措施。（200字以内）
	


主要功能房间围护结构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列表：
	主要功能房间名称/构件名称
	空气声隔声量（dB）
	单值评价量+频谱修正量（dB）

	
	
	低限要求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主要功能房间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列表：
	主要功能房间楼板部位
	撞击声隔声量（dB）
	单值评价量（dB）

	
	
	低限要求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3、 证明材料：
建议提交材料及技术要求：
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阶段
	建筑类型

	建筑设计
	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
	应体现各围护结构类型，并与设计说明中描述的相对应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大样图纸
	应体现不同构件的详细构造及热桥部位的处理方式
	预评价/
评价
	居建/公建

	其他材料
	主要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或主要构件隔声性能的实验室检测报告
	应包含空气隔声性能和撞击声隔声性能两种类型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性能、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现场检测报告
	应涵盖每栋建筑的各类主要房间类型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房间进行检测，检测的房间数量不少于房间总数的2%，且每个单体建筑中同一功能类型房间的检测数量不少于3间（若该类型房间少于3间，需全检）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
